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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補充協議十” 

重點內容解讀 

 

 

1. 《安排》補充協議十的亮點有哪些？ 

《安排》補充協議十的開放亮點有： 

 服務貿易方面，對原有 28個服務領域深化開放內容，又新增加了複製

服務和殯葬設施 2個新領域，使總開放措施達至 383 項。 

 對 26個服務領域的澳門服務提供者適用“合同服務提供者”定義，以自

然人流動的方式在內地提供臨時服務。 

 繼續強化廣東省先行先試的角色，在法律、技術檢驗和分析、人員提

供與安排、電信、社會服務、海運和公路運輸等服務業增加先行先試

力度，向全面服務貿易自由化推進。例如放寬澳門檢測機構獲准承擔

的以認證為目的的檢測服務範圍至其他自願性產品；取消澳門服務提

供者在廣東省設立人才中介服務機構的從業年限限制；允許澳門服務

提供者以獨資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在廣東省設立居家養老服務機構；

並對運輸業在廣東省設立及經營方面下放審批權限和取消立項環節

等。 

 跨境交付方面，允許澳門服務提供者以跨境交付的方式在內地提供醫

院服務、體育服務、航空運輸（空運服務的銷售和營銷服務），使內地

允許澳門服務提供者以跨境交付形式在內地經營的服務領域增加至 6

個。 

 

2. 甚麼是“合同服務提供者”﹖ 

根據《安排》補充協議十的規定，“合同服務提供者”是爲履行僱主從內地

獲取的服務合同，進入內地提供臨時性服務的持有澳門特別行政區身份證明文

件的自然人（僅指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其僱主爲在內地無商業存在的澳門

服務提供者。合同服務提供者在內地期間報酬由僱主支付。合同服務提供者應

具備與所提供服務相關的學歷和技術(職業)資格。在內地停留期間不得從事與

合同無關的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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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就是澳門服務提供者的持有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的員工，只要具

備了相關的學歷和技術(職業)資格，就可以為其僱主在內地向服務合同的另一

方提供臨時服務，而不需要領取內地的《就業證》。 

 

3. 甚麼是“自然人流動” ﹖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規定的四個國際服務貿易提供模式，自然人流動是其中

的第四種(模式四)，是指一成員的自然人（服務提供者）到任何其他成員境內

提供服務，例如專家教授到國外講學、作技術諮詢指導，文化藝術從業者到國

外提供文化、娛樂服務等等。 

 

4. 《安排》中哪些服務行業能以“合同服務提供者”協助澳門服務提供者在

內地提供服務﹖ 

在《安排》中以下26個服務領域的澳門服務提供者可僱用合同服務提供者，

以自然人流動的方式協助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提供臨時性的服務（前提條件

是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沒有商業存在）： 

（1）建築專業服務、（2）計算機及其相關服務、（3）房地産服務、（4）技

術檢驗和分析、（5）建築物清潔服務、（6）攝影服務、（7）印刷服務、（8）會

展服務、（9）複製服務、（10）筆譯和口譯服務、（11）電信服務、（12）視聽

服務、（13）建築及相關工程服務、（14）分銷服務、（15）環境服務、（16）醫

院服務、（17）社會服務、（18）旅遊服務、（19）文娛服務、（20）體育服務、

（21）海運服務、（22）航空運輸服務、（23）公路運輸服務、（24）貨代服務、

（25）商標代理、（26）殯葬設施。 

 

5.  在繼續強化廣東省先行先試的角色方面，包括哪些具體開放內容？ 

在進一步開放原有領域中，繼續深化廣東省先行先試政策，在法律、人員

提供與安排、電信、社會服務、海運和公路運輸等服務業增加先行先試內容，

包括： 

內地律師可擔任澳門律師事務所駐粵代表機構的內地法律顧問 

 在廣東省進行試點，允許澳門律師事務所與廣東省律師事務所以協議方式，

由廣東省律師事務所向澳門律師事務所駐粵代表機構派駐內地律師擔任

內地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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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澳門檢測機構獲准承擔的以認證為目的的檢測服務範圍至其他自願性產

品 

 在廣東省內試點將澳門檢測機構獲准承擔的以認證為目的的檢測服務範

圍由食品類別放寬至其他自願性產品認證領域。 

取消人才中介服務機構的從業年限限制 

 取消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設立人才中介服務機構條件中從業年限限

制。 

可設立在線數據處理與交易處理業務（僅限於經營性電子商務網站）的合資企

業 

 允許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設立合資企業，提供在線數據處理與交易處

理業務，澳資股權比例不超過 55%。 

可設立居家養老服務機構 

 允許澳門服務提供者以獨資民辦非企業單位形式在廣東省設立居家養老

服務機構，開展居家養老服務。 

下放部分運輸行業的審批權限 

 將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內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經營國際海運集裝箱站

和堆場業務、國際貨物倉儲業務下放至廣東省地級以上市交通運輸主管部

門。 

 將廣東省內至澳門普通貨物運輸，以及在航澳門航線船舶變更船舶數據後

繼續從事澳門航線運輸的審批權下放至廣東省交通運輸主管部門。 

 將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內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經營國際船舶管理業務

登記下放至廣東省交通運輸主管部門。 

取消道路貨運和機動車維修業的立項環節 

 取消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投資道路貨運和機動車維修業的立項環節，

按照國家現行法規受理申請和許可審批。 

 

6.  “複製服務”是指甚麼？ 

參照聯合國中央產品臨時分類(CPC, United Nations Provisional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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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Classification)，複製服務(CPC87904)是指除印刷之外的晒圖、照相複

印、油印、直接影印及其他複製服務。然而，往內地經營複製服務的澳門服務

提供者仍需符合內地相關行業的法律法規，獲得經營許可，才能開展相關業

務。 

 

7. 開放“殯葬設施”是指容許經營那些業務範圍？ 

新增開放殯葬設施的內容，是指允許澳門殯葬業者在內地以獨資或合資等

方式，經營除具有火化功能的殯儀館以外的殯儀悼念和骨灰安葬設施。 

 

8. 何謂“跨境交付” ？ 

跨境交付是世界貿易組織規定的四個國際服務貿易提供模式中的第一種

(模式一)，是指一成員服務提供者在其境內向在任何其他成員境內服務消費者

提供服務，服務購入者及服務提供者均各自留在本身境內，例如，提供貨運代

理服務，透過網路、電話提供諮詢服務。 

 


